	日期
	工作内容

	一～三月份
	1、学生工作处组织毕业生上网核对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图像相关数据信息。

2、各系部、学生工作处组织毕业生填写《毕业生登记表》。

3、各系部、学生工作处组织评选学院优秀毕业生。

	四月份
	1、招生就业处上报落实毕业生就业单位、就业名单。

2、各系部、学生工作处组织评选自治区优秀大学毕业生。

3、学生工作处上报自治区优秀大学毕业生材料。

4、学生工作处汇总初审毕业生历年成绩。

	五月份
	1、学生工作处完成毕业生基本信息初步审核，初步上报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打印《毕业生花名册》。

2、财务处清算毕业生费用。

3、学生工作处完成毕（结）业证书打印工作。

4、受理往届结业生换证的相关工作。

5、各系部收集毕业生毕业综合实践、顶岗实习报告、毕业设计资料，评定成绩。

	六月份
	1、6月8日前各系部上报毕业生综合实践、顶岗实习成绩和毕业操行成绩。

2、学生工作处、教务处汇总、审核毕业生相关资料，进行毕业生毕业资格核查。

3、学生工作处、招生就业处完成《毕（结）业证》《就业通知书》办理。

4、后勤管理处（保卫处）填写毕业生迁移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5、招生就业处汇总毕业班就业单位、编制毕业生安置计划。

6、招生就业处上报2009年毕业生就业方案，统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

7、各系部认真汇总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情况。

	七～八月份
	1、6月30日前后勤管理处（保卫处）、教学科研处、学生工作处完成毕业生教室、宿舍设备验收工作。

2、各系部组织毕业生办理毕业离校手续，收集毕（结）业生就业证明材料并交到招生就业处，颁发毕（结）业证、就业通知书、户口迁移证，组织学生按规定（具体要求另行通知）离校。

3、学生工作处最后正式上报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及相关材料。

4、学生工作处完成本届毕业生材料、数据、信息的编辑和汇总工作。

5、学生工作处打印《毕（结）业生报到去向登记表》，寄送毕业生档案。

6、招生就业处做好毕业生改派工作。


附件：                          2009届毕业生毕（结）业办证及相关工作安排表
